附件3
全程网办上传材料清单

1. 证件照片
上传照片将直接用于制作教师资格证书，由认定机构统一调取打印，请务必按以下标准提交：
①人像规范：上传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白底背景；画面显示头部及肩部上半部分，不得佩戴帽子、头巾、发带、墨镜等饰物，照片底部插入姓名。
②格式参数：图片格式为JPG/JPEG；像素尺寸390×567，分辨率300ppi。
③文件大小：单张照片文件需大于50KB且小于200KB。。
2.申请人员证明材料（按自身对应类别上传）
在户籍所在地申请认定的：上传户口簿扫描件（含首页、索引页、本人常住人口登记页）或集体户口相关证明；
在居住地申请认定的：上传有效期内的居住证正反面扫描件；
驻定陶区高校全日制在读研究生或在读本科生申请认定的：上传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出具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报名时须完整填写已取得的专科、本科等学习经历；
驻定陶区部队申请认定的：上传军官证、警官证等现役有效身份证件扫描件。
3.学历证明（网上报名学历信息核验不通过人员需上传）：
港澳台学历：上传《毕业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
国外学历：上传《毕业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
国内学历：上传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扫描件。
4.普通话证明（网上报名普通话信息核验不通过人员需上传）
上传二级乙等以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扫描件。
[bookmark: _GoBack]5.体检表
可选择菏泽市各县区或山东省内其他地市本批次教师资格认定指定医院完成体检，上传经医院盖章、结论为合格的体检表（附件4）。体检须知及菏泽市指定体检医院名单详见附件5。
6.其他补充材料
认定所需其他辅助证明材料，为非必传项，按审核要求补充提交，无相关材料无需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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